图克镇人民政府关于规范镇域范围内各类建设项目管理的指导意见
各二级单位、各嘎查村（社区）：

随着煤化工产业的延链补链强链效应成果显现，以及农牧民对农牧业产业现代化水平需求的提高，近年来我镇范围内出现部分破坏林地、草原、占用耕地建设等违法行为，可再生资源回收站以及阻滞人居环境改善提升的高污染高能耗无序建设行为。为有效整治此类现象肆意生长，推进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及建设项目合法合规，进一步保障农牧民及外来投资兴业人员切身利益，特发此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保障镇域有序建设和居民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坚持依法依规、科学规划、严格监管的原则，构建权责明确、管理规范、监督有效的小城镇管理体系，提升镇域建设品质和管理水平。

二、适用范围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镇域范围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房屋建设、市政基础设施、道路交通、水利工程、农牧业设施等各类建设项目，包括政府投资项目、社会资本投资项目和农牧民自建项目。

三、规范项目审批流程

1.项目立项：政府投资项目有镇政府相关部门按照规定程序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报上级发展改革部门审批；社会投资项目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进行备案或核准。

2.规划许可：建设项目需符合镇域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建设单位在审核通过后，方可建设相关项目。

四、严格监督检查与执法

1.建立巡查制度：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镇综合执法队、自然资源所、和各嘎查村社区应建立健全项目巡查制度，定期对镇域范围内建设项目进行巡查，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建设行为，对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加大巡查频次，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理。

2.强化执法力度：对未按照规定办理审批手续擅自开工建设、违法规划许可进行建设、存在严重质量安全隐患等违法行为，镇建设管理部门应依法依规进行查处，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拆除违法建筑，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成立镇域建设项目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统筹协调建设项目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确保各项目管理措施落实到位。

2.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建设项目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提高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村民的法律意识和规范建设意识，营造良好的建设管理氛围。

3.加强队伍建设：加强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其专业素质和管理水平，保障建设项目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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